
桃園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  繳費通知 
 

親愛的會員            您好: 

一、 依照本會組織章程第四十三條常年會費每人每年 3,600元整，於每年二月底前繳 

納。 ＊＊繳交會費中之 1,200元，為上繳全聯會之用。 

二、 您繳交之會費，若有前期(112年度)會費未繳者，會先將費用列入前期會費，不另

通知。 

三、 繳交至公會款項之劃撥單，請註明:姓名、院所，聯絡電話、地址若有變更請在地

址、電話欄填寫。(如需開立收據，煩請於匯款單上註明收據抬頭) 

四、 請注意：經 106年 11月 15日第 4-6次理監事會議決議，已繳交之常年會費，退

會時，常年會費按比例退還 (依本會組織章程第六章第四十四條)： 

1.會員於到職 1-15天內退會，常年會費按月份退還(全退)，入會費(1400元第一

年)及手續費(200元第一年)概不退還。 

2.入會滿 15天之會員如要退會：入會費 1400+200元不退，扣除已上繳全聯會的費

用及給付大會禮之費用後，常年會費按比例還。 

 

★113年 2月 28日前繳費，可獲贈精美禮物，請把握機會! 

 

  桃園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 敬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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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常年會費:3600元 

姓名:   

院所: 

收據抬頭: 

  

 

若有疑問請連絡桃園市呼吸治療師公會秘書處 電話：03-3281200#2640、0978-852-620  

 (※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務必保存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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